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涂敬勤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被      告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添   

訴訟代理人  洪榮宗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郭懿萱律師

受  訴  訟

告  知  人  涂敬鳳 

            涂煜生 

            涂敬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零伍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因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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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0號之「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

額壽險」而涉訟，依「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保險

單條款」（下稱系爭保險契約）第42條約定：「因本契約涉

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

語，有該契約條款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保險

契約之要保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生前住所地位於新竹

縣湖口鄉，屬本院轄區，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

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

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

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

訟法第65條第1項、第6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原告起訴主張古秀梅於民國110年5月5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

更申請（即原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無效，

被告應依古秀梅於110年4月24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

（即原告1人）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予原告乙情，足

見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雖非本件訴訟之當事人，

然本件訴訟之結果，對於渠等3人能否領取系爭保險契約保

險金之爭議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已依被告之聲請以

書面通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而為訴訟告知程序

（見本院卷第213至217、259至263頁），惟渠等3人除曾到

庭陳述意見外，均未聲明參加訴訟，爰將渠等3人列為受訴

訟告知人。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訴之聲

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20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9頁），嗣於113年1月12日具狀更正請求之金額為美金15

1,500元（見本院卷第389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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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單純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

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之母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原告

之兄姊即受訴訟告知人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嗣

於102年7月3日古秀梅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02年

7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及涂敬龍、涂

敬鳳等3人，再於110年4月24日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

（下稱110年4月申請書），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1人。嗣

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其死亡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

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

元，詎被告卻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有爭議為由拒絕給付上

開保險金，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遭拒

後，涂敬龍、涂煜生即對原告及涂敬鳳提起請求分割系爭保

險契約保險金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並經鈞院以110年度訴字

第1051號審理（下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該案原告涂敬

龍等人雖提出110年5月5日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

稱系爭申請書），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

煜生等4人，惟：

　⒈古秀梅多年來均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責照顧，嗣於106年

間原告父母親所遺多筆房產均遭原告其他兄弟姊妹即涂敬龍

等人過戶，原告於110年間得知此事後告知古秀梅，古秀梅

才於000年0月間將原告與其居住之門牌號碼新竹縣○○鄉○

○路0段00號房地過戶予原告，並簽立110年4月申請書，向

被告申請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更改為原告1人。

　⒉至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所提出之系爭申

請書，其上之簽名顯非古秀梅所為，且涂敬龍、涂煜生於另

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均稱未親眼見到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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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名，對於該申請書記載之受益人係以電腦打字方式為變

更，渠等2人亦均表示沒有意見，另涂敬鳳於本件到庭作證

時亦證稱並未親眼看見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況古秀

梅於110年4月29日至000年0月0日間，因腸道阻塞、尿道

炎、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症狀，經治療後意識有所改善，

然於110年5月12日病況急轉直下、意識混亂而再次入院治

療，並於4天後之110年5月16日死亡，自無可能於110年5月5

日簽名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

　⒊此外本件經原告聲請將古秀梅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簽名、

贈與契約書5紙上之「古秀梅」簽名，與系爭申請書之「古

秀梅」簽名，送請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進行鑑定，

其鑑定結果亦研判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簽名與此前文書

之「古秀梅」簽名，應非同一人所寫，可見系爭申請書之保

險契約變更應不生效力。

　㈢既然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簽名並非古秀梅所簽，被告

自應依照110年4月申請書之內容，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

金202,000元給付予原告。又被告現已於111年8月15日依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北院

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4分之1之保

險金即美金50,50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保險金金額

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

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其已依財團法人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1年評字第3

4號評議書（下稱111年評議書），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

並依前開臺北地院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

之範圍內完成支付等語，惟111年評議書係涂煜生對被告就

系爭保險契約爭議，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經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認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究非認定被告

僅應給付原告美金50,500元，對原告自不生效力，亦無任何

拘束力可言，則被告前開向臺北地院執行處所為之陳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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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辯已於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保險金範圍內，向臺北

地院支付完成，僅係被告自認對原告有美金50,500元之債

務，實則為確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保險金債權金額，被告

仍應將其餘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原告。

　㈣綜上，爰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15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向被告

投保保險金額美金202,000元之系爭保險契約，嗣古秀梅於1

10年5月16日死亡。而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古秀梅最

後所為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為準，即受益人應為原告及涂敬

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被告依此辦理系爭保險契約之

給付應無違誤，原告主張110年4月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既

非古秀梅最後所為之變更，自無從拘束被告。而原告雖主張

古秀梅於110年4月29日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

糖尿病等原因送往急診就醫，斯時已意識混亂，應無可能簽

立系爭申請書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等語。惟依古秀梅之

住院診療計畫說明書記載，當時古秀梅除有上開症狀外，並

無陷於意識混亂，其意識混亂一說僅為陪同家屬於急診護理

評估紀錄中之主訴，並非專業醫護人員之診斷結果，原告意

圖假借古秀梅主治醫師之診斷說明為其主張背書，不當連結

具專業之醫療診斷結果與自己之說詞，其混淆事實之意圖明

顯，洵不足採。

　㈡又原告先前即因偽造涂煜生之簽名，擅將涂煜生之股份出

售，遭鈞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犯偽造私文書罪確定，經涂

煜生另案訴請原告給付因無權遭轉讓股份所受之損害，並經

鈞院判決原告應給付涂煜生人民幣191,082元及法定遲延利

息。為此，臺北地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13日核發扣押命令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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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禁止被告於上開判決金額之範圍內，向原告就其已得

請領之系爭保險契約債權為給付或其他處分。被告因接獲上

開扣押命令，且系爭保險契約全數受益人未提出完整之身分

證明文件向被告請領其應得之保險給付，被告乃作出暫不為

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之決定。因被告基於前述理由暫不

給付保險金，涂煜生乃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經該評議

中心作成111年評議書，該評議書亦認定系爭申請書之受益

人變更應屬有效，最終認定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

等4人應均分保險金。被告於收受111年評議書後即向臺北地

院執行處陳報，並依該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於

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即美金50,500元）向

臺北地院支付完成。足見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

債權已消滅，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

　㈢何況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先前以證人身分到庭均

證述並未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亦未親眼見聞古秀梅在該申

請書上簽字，則該申請書是否為古秀梅親簽，顯屬有疑，原

告亦無權依該申請書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

202,000元全數。

　㈣綜上，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訴訟告知人之陳述：

　㈠涂敬龍之陳述：

　　涂敬龍一向服從古秀梅所為之決定，迄至古秀梅死亡前，涂

敬龍仍一如往常照顧服從古秀梅。此前涂敬龍從未聽聞古秀

梅提及其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1人，故涂

敬龍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深感訝異，惟涂敬龍對古秀梅所為

之決定沒有意見。

　㈡涂敬鳳之陳述：

　　現在兩造爭執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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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為本人親簽，此2份文件均為自寄件，古秀梅期間均有生

病，無法證明110年4月申請書之簽名亦為古秀梅親簽。又涂

敬鳳係於涂敬龍、涂煜生提起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後，才見

過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古秀梅在世時從未提及將

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故涂敬鳳質疑

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

　㈢涂煜生之陳述：

　　自古秀梅受人照顧開始，其大部分期間均為涂敬鳳照顧，涂

敬鳳甚至另請外勞照顧古秀梅，古秀梅之身分證、印章、財

產均由涂敬鳳管理，原告僅係1週送1餐飯，實際上涂敬鳳比

任何人了解古秀梅之狀況。又涂煜生忘記如何取得系爭申請

書，該申請書之地址變更為涂煜生之戶籍址，係因涂煜生曾

向古秀梅告知將文件寄送至涂煜生之地址，至於該地址究竟

係何人申請變更，涂煜生亦不知情。此外涂煜生亦從未聽聞

古秀梅曾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

對於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仍有質疑。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母古秀梅前以古秀梅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

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及原告之兄姊即涂敬

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嗣古秀梅以102年7月申請書將

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又以110年4月

申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1人，其後古秀梅於110年5月16

日死亡，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身故保

險金，經被告以系爭申請書已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

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為由拒絕給付。涂煜生另就系爭

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經該

評議中心以111年評議書決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

元，被告並於111年8月15日依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

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得請領之1/4保

險金即美金50,50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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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申請書、110年4月申請書、系爭申請書等件為證（見

本院卷第17至44、47至52頁），復有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書、

111年評議書、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

執行命令、臺灣銀行匯出匯款賣匯申請書等件在卷可憑（本

院卷第107至111、127至135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自堪

信為真。

　㈡按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

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

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法第111條定有明

文。要保人行使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之處分權，固無須得到

保險人之同意，惟為能客觀確定要保人是否行使更換受益人

之處分權，要保人與保險人於保險契約約定要保人更換受益

人須履行一定之程序，而該約定內容又不違反保險法第111

條之規定，要保人自須履行該約定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

益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判決參照）。

又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完全殘廢保險金

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二、於

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

前述變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保險公司。前項受益人

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

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等語，有原告提出

系爭保險契約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9頁），可知系爭

保險契約需要保人即被保險人古秀梅踐行上開程序後，始能

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

　㈢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

親簽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惟經本院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

梅」之簽字送請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其鑑定結果為：本院

向新竹○○○○○○○○○調取之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

記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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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筆跡，捺印清晰之印鑑變更欄上指紋編為A類指紋；原告

提出古秀梅簽名及蓋具指印之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

贈與契約書（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上「古秀梅」筆

跡編為乙類筆跡，其按捺之指紋則編為B類指紋；系爭申請

書（影本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丙類

筆跡，而甲類筆跡與乙類筆跡筆劃特徵相似，研判有可能為

同一人所書；甲、乙類筆跡與丙類筆跡筆劃特徵不同，研判

應非同一人所書，此外A類指紋與B類指紋相同等情，有調查

局112年12月26日調科貳字第112033302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

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1至386頁），並衡以上開鑑定

報告書非以單一文件為對照，而係以古秀梅於本訴訟外辦理

其他事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時所簽之數項文件互為特徵比

對，且調查局為國內具有筆跡鑑識專業之機關，亦與兩造之

間並無特殊情誼，應能為公正、誠實及正確之鑑定等節，已

足採信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

秀梅親簽。再者，參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到庭

所為之證述，其中涂敬龍、涂敬鳳等2人均稱未曾見過該申

請書，涂煜生則證稱曾見過系爭申請書，惟另表示古秀梅於

000年0月間應不太可能有寫字之能力等情（見本院卷第34

0、343、345、346頁），亦均無法證明渠等3人曾經親眼見

聞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字，堪認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

「古秀梅」之簽字非古秀梅所親簽乙情，應屬事實。

　㈣對於上開鑑定結果，被告雖否認前開原告所提108年7月15

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上開契約

書上「古秀梅」筆跡非古秀梅本人親簽，故調查局援引錯誤

之契約書上簽名，據以判斷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其鑑定結果

自有違誤等語。惟觀前開鑑定報告書記載之鑑定內容，110

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甲類筆

跡），與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乙類筆

跡）相似，此外上開2份文件上蓋印之指紋亦屬相同，當可

推知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及指紋，均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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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即古秀梅所親簽及按捺，是調查局依據上開2份文件均

為同一人親簽之結果，再與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

（即丙類筆跡）互核，復因認定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

跡，與上開2份文件之筆跡特徵不同，研判系爭申請書與上

開2份文件非同一人所簽，亦即認定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

梅」筆跡並非古秀梅所親簽，其推論之結果自無違誤之處。

此外，被告復未提出其他具體之事證，足以證明前開鑑定結

果有何瑕疵或違誤之處，則其否認上開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

正，並抗辯前揭鑑定結果不實云云，自難採信。

　㈤又被告抗辯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

簽，惟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非古秀梅親簽

等語。經查：

  ⒈本院依被告聲請囑託調查局鑑定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

之簽名，與101年8月27日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101年8月

31日、102年7月3日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古秀梅」之

簽名，是否為同一人所為等節，調查局於113年6月20日以調

科貳字第11303177920號函覆稱：「因參考筆跡質量欠佳，

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如仍需鑑定，建請補送古秀梅於民國

110年間（或相近時期）之平日簽名筆跡資料原本多件，併

同原待鑑資料過局，俾利鑑析。」等語（見本院卷第453

頁）。

  ⒉兩造雖聲請再送鑑定等語。惟按供核對之筆跡是否與文書上

之筆跡相符，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之，如認為無命鑑

定之必要，無論當事人有無鑑定之聲請，法院均得不命鑑定

自為判斷（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905號判例意旨供參）。本

院以古秀梅於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

第53頁）、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之簽名

筆跡（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經調查局鑑定為古秀

梅之真跡），與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名（影本

見本院卷第44頁）互核比對，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簽

名之筆順、筆勢、轉折、勾勒及神韻，呈現筆劃僵硬、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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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筆觸不連續之運筆模式，與上開經鑑定為古秀梅真正之

筆跡特徵甚為相似，堪認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

字亦為古秀梅本人所親簽。兩造聲請再送筆跡鑑定，核無必

要。

　㈥再按系爭保險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被保險人在本契約

有效期間內身故且身故當時已滿十五足歲者，本公司按『身

故、完全殘廢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見本院卷第69

頁）。查系爭保險契約依系爭申請書所為受益人之變更，既

非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古秀梅所為，業如前述，依前揭保險法

第111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自難認

該次受益人之變更係經古秀梅之同意，而生變更受益人之效

力，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系爭申請書變更前，即11

0年4月申請書之約定，乃係原告1人。又古秀梅於系爭保險

契約有效期間死亡，約定之身故保險金金額為美金202,000

元，其中美金50,500元部分因原告另有積欠債務而經被告依

臺北地院核發之執行命令解繳予臺北地院，為兩造所不爭

執，是原告本於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扣除解繳予臺北地

院後剩餘之身故保險金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

00元－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應予

准許。

　㈦至被告抗辯縱認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依110年4月申請

書之變更，僅有原告1人，然被告既已依系爭申請書之變

更，按各1/4比例給付予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

人，是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云云。

惟按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

求給付，第三人並無請求債務人向債權人給付之權利，此為

債之相對性原則。查本件被告雖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美

金202,000元，於扣除美金50,500元後，就其餘美金151,500

元部分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系爭保險

契約之受益人既為原告1人，已據本院認定如前，依上開說

明，僅原告對被告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債權存在，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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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抗辯已將其餘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涂敬龍、涂敬

鳳、涂煜生等3人，惟上開給付係被告與涂敬龍、涂敬鳳、

涂煜生等3人間之法律關係，要與原告無涉，原告仍得請求

被告給付其餘未獲受償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從而，被

告此部分所辯，不予憑採。

　㈧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

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

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29條第2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所為之給付，並未約定期限給付，復未經催告，係經

原告起訴而為訴訟程序，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金額，另請

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23日，送達證書見

本院卷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美金151,500元，及自111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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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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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涂敬勤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被      告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添    
訴訟代理人  洪榮宗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郭懿萱律師
受  訴  訟
告  知  人  涂敬鳳  
            涂煜生  
            涂敬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零伍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因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與被告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0號之「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而涉訟，依「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保險單條款」（下稱系爭保險契約）第42條約定：「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該契約條款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生前住所地位於新竹縣湖口鄉，屬本院轄區，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6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古秀梅於民國110年5月5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即原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無效，被告應依古秀梅於110年4月24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即原告1人）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予原告乙情，足見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雖非本件訴訟之當事人，然本件訴訟之結果，對於渠等3人能否領取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爭議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已依被告之聲請以書面通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而為訴訟告知程序（見本院卷第213至217、259至263頁），惟渠等3人除曾到庭陳述意見外，均未聲明參加訴訟，爰將渠等3人列為受訴訟告知人。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20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1月12日具狀更正請求之金額為美金151,500元（見本院卷第389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屬單純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之母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原告之兄姊即受訴訟告知人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嗣於102年7月3日古秀梅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02年7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再於110年4月24日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10年4月申請書），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1人。嗣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其死亡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詎被告卻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有爭議為由拒絕給付上開保險金，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遭拒後，涂敬龍、涂煜生即對原告及涂敬鳳提起請求分割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並經鈞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51號審理（下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該案原告涂敬龍等人雖提出110年5月5日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惟：
　⒈古秀梅多年來均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責照顧，嗣於106年間原告父母親所遺多筆房產均遭原告其他兄弟姊妹即涂敬龍等人過戶，原告於110年間得知此事後告知古秀梅，古秀梅才於000年0月間將原告與其居住之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段00號房地過戶予原告，並簽立110年4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更改為原告1人。
　⒉至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書，其上之簽名顯非古秀梅所為，且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均稱未親眼見到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對於該申請書記載之受益人係以電腦打字方式為變更，渠等2人亦均表示沒有意見，另涂敬鳳於本件到庭作證時亦證稱並未親眼看見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況古秀梅於110年4月29日至000年0月0日間，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症狀，經治療後意識有所改善，然於110年5月12日病況急轉直下、意識混亂而再次入院治療，並於4天後之110年5月16日死亡，自無可能於110年5月5日簽名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
　⒊此外本件經原告聲請將古秀梅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簽名、贈與契約書5紙上之「古秀梅」簽名，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送請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進行鑑定，其鑑定結果亦研判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簽名與此前文書之「古秀梅」簽名，應非同一人所寫，可見系爭申請書之保險契約變更應不生效力。
　㈢既然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簽名並非古秀梅所簽，被告自應依照110年4月申請書之內容，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給付予原告。又被告現已於111年8月15日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4分之1之保險金即美金50,50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保險金金額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其已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1年評字第34號評議書（下稱111年評議書），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並依前開臺北地院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完成支付等語，惟111年評議書係涂煜生對被告就系爭保險契約爭議，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經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認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究非認定被告僅應給付原告美金50,500元，對原告自不生效力，亦無任何拘束力可言，則被告前開向臺北地院執行處所為之陳報，並抗辯已於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保險金範圍內，向臺北地院支付完成，僅係被告自認對原告有美金50,500元之債務，實則為確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保險金債權金額，被告仍應將其餘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原告。
　㈣綜上，爰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15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保險金額美金202,000元之系爭保險契約，嗣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而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古秀梅最後所為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為準，即受益人應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被告依此辦理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應無違誤，原告主張110年4月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既非古秀梅最後所為之變更，自無從拘束被告。而原告雖主張古秀梅於110年4月29日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原因送往急診就醫，斯時已意識混亂，應無可能簽立系爭申請書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等語。惟依古秀梅之住院診療計畫說明書記載，當時古秀梅除有上開症狀外，並無陷於意識混亂，其意識混亂一說僅為陪同家屬於急診護理評估紀錄中之主訴，並非專業醫護人員之診斷結果，原告意圖假借古秀梅主治醫師之診斷說明為其主張背書，不當連結具專業之醫療診斷結果與自己之說詞，其混淆事實之意圖明顯，洵不足採。
　㈡又原告先前即因偽造涂煜生之簽名，擅將涂煜生之股份出售，遭鈞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犯偽造私文書罪確定，經涂煜生另案訴請原告給付因無權遭轉讓股份所受之損害，並經鈞院判決原告應給付涂煜生人民幣191,08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此，臺北地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13日核發扣押命令予被告，禁止被告於上開判決金額之範圍內，向原告就其已得請領之系爭保險契約債權為給付或其他處分。被告因接獲上開扣押命令，且系爭保險契約全數受益人未提出完整之身分證明文件向被告請領其應得之保險給付，被告乃作出暫不為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之決定。因被告基於前述理由暫不給付保險金，涂煜生乃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經該評議中心作成111年評議書，該評議書亦認定系爭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應屬有效，最終認定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應均分保險金。被告於收受111年評議書後即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並依該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即美金50,500元）向臺北地院支付完成。足見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
　㈢何況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先前以證人身分到庭均證述並未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亦未親眼見聞古秀梅在該申請書上簽字，則該申請書是否為古秀梅親簽，顯屬有疑，原告亦無權依該申請書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全數。
　㈣綜上，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訴訟告知人之陳述：
　㈠涂敬龍之陳述：
　　涂敬龍一向服從古秀梅所為之決定，迄至古秀梅死亡前，涂敬龍仍一如往常照顧服從古秀梅。此前涂敬龍從未聽聞古秀梅提及其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1人，故涂敬龍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深感訝異，惟涂敬龍對古秀梅所為之決定沒有意見。
　㈡涂敬鳳之陳述：
　　現在兩造爭執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是否為本人親簽，此2份文件均為自寄件，古秀梅期間均有生病，無法證明110年4月申請書之簽名亦為古秀梅親簽。又涂敬鳳係於涂敬龍、涂煜生提起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後，才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古秀梅在世時從未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故涂敬鳳質疑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
　㈢涂煜生之陳述：
　　自古秀梅受人照顧開始，其大部分期間均為涂敬鳳照顧，涂敬鳳甚至另請外勞照顧古秀梅，古秀梅之身分證、印章、財產均由涂敬鳳管理，原告僅係1週送1餐飯，實際上涂敬鳳比任何人了解古秀梅之狀況。又涂煜生忘記如何取得系爭申請書，該申請書之地址變更為涂煜生之戶籍址，係因涂煜生曾向古秀梅告知將文件寄送至涂煜生之地址，至於該地址究竟係何人申請變更，涂煜生亦不知情。此外涂煜生亦從未聽聞古秀梅曾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對於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仍有質疑。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母古秀梅前以古秀梅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及原告之兄姊即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嗣古秀梅以102年7月申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又以110年4月申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1人，其後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經被告以系爭申請書已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為由拒絕給付。涂煜生另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經該評議中心以111年評議書決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被告並於111年8月15日依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得請領之1/4保險金即美金50,50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102年7月申請書、110年4月申請書、系爭申請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4、47至52頁），復有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書、111年評議書、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臺灣銀行匯出匯款賣匯申請書等件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07至111、127至135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㈡按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法第111條定有明文。要保人行使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之處分權，固無須得到保險人之同意，惟為能客觀確定要保人是否行使更換受益人之處分權，要保人與保險人於保險契約約定要保人更換受益人須履行一定之程序，而該約定內容又不違反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要保人自須履行該約定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判決參照）。又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完全殘廢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一、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保險公司。前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等語，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9頁），可知系爭保險契約需要保人即被保險人古秀梅踐行上開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
　㈢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惟經本院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送請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其鑑定結果為：本院向新竹○○○○○○○○○調取之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甲類筆跡，捺印清晰之印鑑變更欄上指紋編為A類指紋；原告提出古秀梅簽名及蓋具指印之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乙類筆跡，其按捺之指紋則編為B類指紋；系爭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丙類筆跡，而甲類筆跡與乙類筆跡筆劃特徵相似，研判有可能為同一人所書；甲、乙類筆跡與丙類筆跡筆劃特徵不同，研判應非同一人所書，此外A類指紋與B類指紋相同等情，有調查局112年12月26日調科貳字第112033302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1至386頁），並衡以上開鑑定報告書非以單一文件為對照，而係以古秀梅於本訴訟外辦理其他事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時所簽之數項文件互為特徵比對，且調查局為國內具有筆跡鑑識專業之機關，亦與兩造之間並無特殊情誼，應能為公正、誠實及正確之鑑定等節，已足採信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再者，參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其中涂敬龍、涂敬鳳等2人均稱未曾見過該申請書，涂煜生則證稱曾見過系爭申請書，惟另表示古秀梅於000年0月間應不太可能有寫字之能力等情（見本院卷第340、343、345、346頁），亦均無法證明渠等3人曾經親眼見聞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字，堪認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非古秀梅所親簽乙情，應屬事實。
　㈣對於上開鑑定結果，被告雖否認前開原告所提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上開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非古秀梅本人親簽，故調查局援引錯誤之契約書上簽名，據以判斷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其鑑定結果自有違誤等語。惟觀前開鑑定報告書記載之鑑定內容，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甲類筆跡），與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乙類筆跡）相似，此外上開2份文件上蓋印之指紋亦屬相同，當可推知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及指紋，均為同一人即古秀梅所親簽及按捺，是調查局依據上開2份文件均為同一人親簽之結果，再與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丙類筆跡）互核，復因認定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與上開2份文件之筆跡特徵不同，研判系爭申請書與上開2份文件非同一人所簽，亦即認定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筆跡並非古秀梅所親簽，其推論之結果自無違誤之處。此外，被告復未提出其他具體之事證，足以證明前開鑑定結果有何瑕疵或違誤之處，則其否認上開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前揭鑑定結果不實云云，自難採信。
　㈤又被告抗辯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惟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非古秀梅親簽等語。經查：
  ⒈本院依被告聲請囑託調查局鑑定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之簽名，與101年8月27日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101年8月31日、102年7月3日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古秀梅」之簽名，是否為同一人所為等節，調查局於113年6月20日以調科貳字第11303177920號函覆稱：「因參考筆跡質量欠佳，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如仍需鑑定，建請補送古秀梅於民國110年間（或相近時期）之平日簽名筆跡資料原本多件，併同原待鑑資料過局，俾利鑑析。」等語（見本院卷第453頁）。
  ⒉兩造雖聲請再送鑑定等語。惟按供核對之筆跡是否與文書上之筆跡相符，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之，如認為無命鑑定之必要，無論當事人有無鑑定之聲請，法院均得不命鑑定自為判斷（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905號判例意旨供參）。本院以古秀梅於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之簽名筆跡（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經調查局鑑定為古秀梅之真跡），與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名（影本見本院卷第44頁）互核比對，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簽名之筆順、筆勢、轉折、勾勒及神韻，呈現筆劃僵硬、不自然、筆觸不連續之運筆模式，與上開經鑑定為古秀梅真正之筆跡特徵甚為相似，堪認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為古秀梅本人所親簽。兩造聲請再送筆跡鑑定，核無必要。
　㈥再按系爭保險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且身故當時已滿十五足歲者，本公司按『身故、完全殘廢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見本院卷第69頁）。查系爭保險契約依系爭申請書所為受益人之變更，既非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古秀梅所為，業如前述，依前揭保險法第111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自難認該次受益人之變更係經古秀梅之同意，而生變更受益人之效力，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系爭申請書變更前，即110年4月申請書之約定，乃係原告1人。又古秀梅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期間死亡，約定之身故保險金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其中美金50,500元部分因原告另有積欠債務而經被告依臺北地院核發之執行命令解繳予臺北地院，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本於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扣除解繳予臺北地院後剩餘之身故保險金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至被告抗辯縱認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依110年4月申請書之變更，僅有原告1人，然被告既已依系爭申請書之變更，按各1/4比例給付予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是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云云。惟按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第三人並無請求債務人向債權人給付之權利，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查本件被告雖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美金202,000元，於扣除美金50,500元後，就其餘美金151,500元部分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為原告1人，已據本院認定如前，依上開說明，僅原告對被告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債權存在，被告雖抗辯已將其餘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上開給付係被告與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間之法律關係，要與原告無涉，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其餘未獲受償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不予憑採。
　㈧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所為之給付，並未約定期限給付，復未經催告，係經原告起訴而為訴訟程序，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金額，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23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美金151,500元，及自111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涂敬勤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被      告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添    
訴訟代理人  洪榮宗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郭懿萱律師
受  訴  訟
告  知  人  涂敬鳳  
            涂煜生  
            涂敬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
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零伍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
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因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與被告
    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0號之「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
    額壽險」而涉訟，依「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保險
    單條款」（下稱系爭保險契約）第42條約定：「因本契約涉
    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
    語，有該契約條款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保險
    契約之要保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生前住所地位於新竹
    縣湖口鄉，屬本院轄區，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
    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
    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
    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
    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
    訟法第65條第1項、第6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原告起訴主張古秀梅於民國110年5月5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
    更申請（即原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無效，
    被告應依古秀梅於110年4月24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
    即原告1人）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予原告乙情，足見
    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雖非本件訴訟之當事人，然
    本件訴訟之結果，對於渠等3人能否領取系爭保險契約保險
    金之爭議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已依被告之聲請以書
    面通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而為訴訟告知程序（
    見本院卷第213至217、259至263頁），惟渠等3人除曾到庭
    陳述意見外，均未聲明參加訴訟，爰將渠等3人列為受訴訟
    告知人。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
    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
    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訴之聲
    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20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9頁），嗣於113年1月12日具狀更正請求之金額為美金151
    ,500元（見本院卷第389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
    屬單純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
    ，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之母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
    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原告
    之兄姊即受訴訟告知人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嗣
    於102年7月3日古秀梅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02年
    7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及涂敬龍、涂
    敬鳳等3人，再於110年4月24日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
    下稱110年4月申請書），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1人。嗣古
    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其死亡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
    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
    詎被告卻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有爭議為由拒絕給付上開保
    險金，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遭拒後，
    涂敬龍、涂煜生即對原告及涂敬鳳提起請求分割系爭保險契
    約保險金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並經鈞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5
    1號審理（下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該案原告涂敬龍等
    人雖提出110年5月5日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
    爭申請書），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
    等4人，惟：
　⒈古秀梅多年來均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責照顧，嗣於106年間
    原告父母親所遺多筆房產均遭原告其他兄弟姊妹即涂敬龍等
    人過戶，原告於110年間得知此事後告知古秀梅，古秀梅才
    於000年0月間將原告與其居住之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
    段00號房地過戶予原告，並簽立110年4月申請書，向被告申
    請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更改為原告1人。
　⒉至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所提出之系爭申
    請書，其上之簽名顯非古秀梅所為，且涂敬龍、涂煜生於另
    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均稱未親眼見到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
    簽名，對於該申請書記載之受益人係以電腦打字方式為變更
    ，渠等2人亦均表示沒有意見，另涂敬鳳於本件到庭作證時
    亦證稱並未親眼看見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況古秀梅
    於110年4月29日至000年0月0日間，因腸道阻塞、尿道炎、
    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症狀，經治療後意識有所改善，然於
    110年5月12日病況急轉直下、意識混亂而再次入院治療，並
    於4天後之110年5月16日死亡，自無可能於110年5月5日簽名
    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
　⒊此外本件經原告聲請將古秀梅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簽名、
    贈與契約書5紙上之「古秀梅」簽名，與系爭申請書之「古
    秀梅」簽名，送請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進行鑑定，
    其鑑定結果亦研判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簽名與此前文書
    之「古秀梅」簽名，應非同一人所寫，可見系爭申請書之保
    險契約變更應不生效力。
　㈢既然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簽名並非古秀梅所簽，被告
    自應依照110年4月申請書之內容，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
    金202,000元給付予原告。又被告現已於111年8月15日依臺
    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北院
    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4分之1之保
    險金即美金50,50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保險金金額
    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美
    金151,5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其已依財團法人金
    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1年評字第34
    號評議書（下稱111年評議書），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
    並依前開臺北地院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
    之範圍內完成支付等語，惟111年評議書係涂煜生對被告就
    系爭保險契約爭議，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請求被
    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經金融消費評
    議中心認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究非認定被告
    僅應給付原告美金50,500元，對原告自不生效力，亦無任何
    拘束力可言，則被告前開向臺北地院執行處所為之陳報，並
    抗辯已於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保險金範圍內，向臺北
    地院支付完成，僅係被告自認對原告有美金50,500元之債務
    ，實則為確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保險金債權金額，被告仍
    應將其餘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原告。
　㈣綜上，爰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15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向被告
    投保保險金額美金202,000元之系爭保險契約，嗣古秀梅於1
    10年5月16日死亡。而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古秀梅最
    後所為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為準，即受益人應為原告及涂敬龍
    、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被告依此辦理系爭保險契約之給
    付應無違誤，原告主張110年4月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既非
    古秀梅最後所為之變更，自無從拘束被告。而原告雖主張古
    秀梅於110年4月29日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糖
    尿病等原因送往急診就醫，斯時已意識混亂，應無可能簽立
    系爭申請書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等語。惟依古秀梅之住
    院診療計畫說明書記載，當時古秀梅除有上開症狀外，並無
    陷於意識混亂，其意識混亂一說僅為陪同家屬於急診護理評
    估紀錄中之主訴，並非專業醫護人員之診斷結果，原告意圖
    假借古秀梅主治醫師之診斷說明為其主張背書，不當連結具
    專業之醫療診斷結果與自己之說詞，其混淆事實之意圖明顯
    ，洵不足採。
　㈡又原告先前即因偽造涂煜生之簽名，擅將涂煜生之股份出售
    ，遭鈞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犯偽造私文書罪確定，經涂煜
    生另案訴請原告給付因無權遭轉讓股份所受之損害，並經鈞
    院判決原告應給付涂煜生人民幣191,08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
    。為此，臺北地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13日核發扣押命令予被
    告，禁止被告於上開判決金額之範圍內，向原告就其已得請
    領之系爭保險契約債權為給付或其他處分。被告因接獲上開
    扣押命令，且系爭保險契約全數受益人未提出完整之身分證
    明文件向被告請領其應得之保險給付，被告乃作出暫不為系
    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之決定。因被告基於前述理由暫不給
    付保險金，涂煜生乃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經該評議中
    心作成111年評議書，該評議書亦認定系爭申請書之受益人
    變更應屬有效，最終認定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
    4人應均分保險金。被告於收受111年評議書後即向臺北地院
    執行處陳報，並依該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於原
    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即美金50,500元）向臺
    北地院支付完成。足見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
    權已消滅，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
　㈢何況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先前以證人身分到庭均證
    述並未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亦未親眼見聞古秀梅在該申請
    書上簽字，則該申請書是否為古秀梅親簽，顯屬有疑，原告
    亦無權依該申請書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
    2,000元全數。
　㈣綜上，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訴訟告知人之陳述：
　㈠涂敬龍之陳述：
　　涂敬龍一向服從古秀梅所為之決定，迄至古秀梅死亡前，涂
    敬龍仍一如往常照顧服從古秀梅。此前涂敬龍從未聽聞古秀
    梅提及其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1人，故涂
    敬龍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深感訝異，惟涂敬龍對古秀梅所為
    之決定沒有意見。
　㈡涂敬鳳之陳述：
　　現在兩造爭執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是
    否為本人親簽，此2份文件均為自寄件，古秀梅期間均有生
    病，無法證明110年4月申請書之簽名亦為古秀梅親簽。又涂
    敬鳳係於涂敬龍、涂煜生提起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後，才見
    過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古秀梅在世時從未提及將
    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故涂敬鳳質疑
    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
　㈢涂煜生之陳述：
　　自古秀梅受人照顧開始，其大部分期間均為涂敬鳳照顧，涂
    敬鳳甚至另請外勞照顧古秀梅，古秀梅之身分證、印章、財
    產均由涂敬鳳管理，原告僅係1週送1餐飯，實際上涂敬鳳比
    任何人了解古秀梅之狀況。又涂煜生忘記如何取得系爭申請
    書，該申請書之地址變更為涂煜生之戶籍址，係因涂煜生曾
    向古秀梅告知將文件寄送至涂煜生之地址，至於該地址究竟
    係何人申請變更，涂煜生亦不知情。此外涂煜生亦從未聽聞
    古秀梅曾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
    對於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仍有質疑。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母古秀梅前以古秀梅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
    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及原告之兄姊即涂敬龍
    、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嗣古秀梅以102年7月申請書將受
    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又以110年4月申
    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1人，其後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
    死亡，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
    金，經被告以系爭申請書已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
    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為由拒絕給付。涂煜生另就系爭保險
    契約保險金之給付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經該評議
    中心以111年評議書決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
    被告並於111年8月15日依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
    命令，向該院解繳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得請領之1/4保險金
    即美金50,50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102年7月
    申請書、110年4月申請書、系爭申請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
    第17至44、47至52頁），復有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書、111年
    評議書、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
    令、臺灣銀行匯出匯款賣匯申請書等件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107至111、127至135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
　㈡按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
    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
    ，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法第111條定有明文。
    要保人行使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之處分權，固無須得到保險
    人之同意，惟為能客觀確定要保人是否行使更換受益人之處
    分權，要保人與保險人於保險契約約定要保人更換受益人須
    履行一定之程序，而該約定內容又不違反保險法第111條之
    規定，要保人自須履行該約定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益人
    之效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判決參照）。又依
    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完全殘廢保險金的受
    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除前
    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一、於
    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二、於保險事
    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
    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保險公司。前項受益人的變更
    ，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
    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等語，有原告提出系爭保
    險契約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9頁），可知系爭保險契
    約需要保人即被保險人古秀梅踐行上開程序後，始能發生更
    換受益人之效力。
　㈢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
    親簽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惟經本院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
    梅」之簽字送請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其鑑定結果為：本院
    向新竹○○○○○○○○○調取之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
    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甲類筆跡，捺
    印清晰之印鑑變更欄上指紋編為A類指紋；原告提出古秀梅
    簽名及蓋具指印之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
    （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乙類
    筆跡，其按捺之指紋則編為B類指紋；系爭申請書（影本見
    本院卷第47至52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丙類筆跡，而甲
    類筆跡與乙類筆跡筆劃特徵相似，研判有可能為同一人所書
    ；甲、乙類筆跡與丙類筆跡筆劃特徵不同，研判應非同一人
    所書，此外A類指紋與B類指紋相同等情，有調查局112年12
    月26日調科貳字第112033302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
    可稽（見本院卷第371至386頁），並衡以上開鑑定報告書非
    以單一文件為對照，而係以古秀梅於本訴訟外辦理其他事務
    或為其他法律行為時所簽之數項文件互為特徵比對，且調查
    局為國內具有筆跡鑑識專業之機關，亦與兩造之間並無特殊
    情誼，應能為公正、誠實及正確之鑑定等節，已足採信原告
    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
    再者，參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到庭所為之證述
    ，其中涂敬龍、涂敬鳳等2人均稱未曾見過該申請書，涂煜
    生則證稱曾見過系爭申請書，惟另表示古秀梅於000年0月間
    應不太可能有寫字之能力等情（見本院卷第340、343、345
    、346頁），亦均無法證明渠等3人曾經親眼見聞古秀梅在系
    爭申請書上簽字，堪認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
    簽字非古秀梅所親簽乙情，應屬事實。
　㈣對於上開鑑定結果，被告雖否認前開原告所提108年7月15日
    、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上開契約書
    上「古秀梅」筆跡非古秀梅本人親簽，故調查局援引錯誤之
    契約書上簽名，據以判斷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其鑑定結果自
    有違誤等語。惟觀前開鑑定報告書記載之鑑定內容，110年4
    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甲類筆跡
    ），與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乙類筆跡
    ）相似，此外上開2份文件上蓋印之指紋亦屬相同，當可推
    知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及指紋，均為同一
    人即古秀梅所親簽及按捺，是調查局依據上開2份文件均為
    同一人親簽之結果，再與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
    丙類筆跡）互核，復因認定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
    與上開2份文件之筆跡特徵不同，研判系爭申請書與上開2份
    文件非同一人所簽，亦即認定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筆
    跡並非古秀梅所親簽，其推論之結果自無違誤之處。此外，
    被告復未提出其他具體之事證，足以證明前開鑑定結果有何
    瑕疵或違誤之處，則其否認上開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
    抗辯前揭鑑定結果不實云云，自難採信。
　㈤又被告抗辯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
    簽，惟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非古秀梅親簽
    等語。經查：
  ⒈本院依被告聲請囑託調查局鑑定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
    之簽名，與101年8月27日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101年8月
    31日、102年7月3日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古秀梅」之
    簽名，是否為同一人所為等節，調查局於113年6月20日以調
    科貳字第11303177920號函覆稱：「因參考筆跡質量欠佳，
    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如仍需鑑定，建請補送古秀梅於民國
    110年間（或相近時期）之平日簽名筆跡資料原本多件，併
    同原待鑑資料過局，俾利鑑析。」等語（見本院卷第453頁
    ）。
  ⒉兩造雖聲請再送鑑定等語。惟按供核對之筆跡是否與文書上
    之筆跡相符，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之，如認為無命鑑
    定之必要，無論當事人有無鑑定之聲請，法院均得不命鑑定
    自為判斷（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905號判例意旨供參）。本
    院以古秀梅於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
    第53頁）、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之簽名
    筆跡（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經調查局鑑定為古秀
    梅之真跡），與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名（影本
    見本院卷第44頁）互核比對，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簽
    名之筆順、筆勢、轉折、勾勒及神韻，呈現筆劃僵硬、不自
    然、筆觸不連續之運筆模式，與上開經鑑定為古秀梅真正之
    筆跡特徵甚為相似，堪認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
    字亦為古秀梅本人所親簽。兩造聲請再送筆跡鑑定，核無必
    要。
　㈥再按系爭保險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
    效期間內身故且身故當時已滿十五足歲者，本公司按『身故
    、完全殘廢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見本院卷第69頁
    ）。查系爭保險契約依系爭申請書所為受益人之變更，既非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古秀梅所為，業如前述，依前揭保險法第
    111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自難認該
    次受益人之變更係經古秀梅之同意，而生變更受益人之效力
    ，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系爭申請書變更前，即110
    年4月申請書之約定，乃係原告1人。又古秀梅於系爭保險契
    約有效期間死亡，約定之身故保險金金額為美金202,000元
    ，其中美金50,500元部分因原告另有積欠債務而經被告依臺
    北地院核發之執行命令解繳予臺北地院，為兩造所不爭執，
    是原告本於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扣除解繳予臺北地院後
    剩餘之身故保險金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
    －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至被告抗辯縱認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依110年4月申請
    書之變更，僅有原告1人，然被告既已依系爭申請書之變更
    ，按各1/4比例給付予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
    ，是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云云。惟
    按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
    給付，第三人並無請求債務人向債權人給付之權利，此為債
    之相對性原則。查本件被告雖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美金
    202,000元，於扣除美金50,500元後，就其餘美金151,500元
    部分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系爭保險契
    約之受益人既為原告1人，已據本院認定如前，依上開說明
    ，僅原告對被告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債權存在，被告雖
    抗辯已將其餘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
    、涂煜生等3人，惟上開給付係被告與涂敬龍、涂敬鳳、涂
    煜生等3人間之法律關係，要與原告無涉，原告仍得請求被
    告給付其餘未獲受償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從而，被告
    此部分所辯，不予憑採。
　㈧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
    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
    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
    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29條第2項、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所為之給付，並未約定期限給付，復未經催告，係經
    原告起訴而為訴訟程序，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金額，另請
    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23日，送達證書見
    本院卷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美金151,500元，及自111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
    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
    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保險字第8號
原      告  涂敬勤  
訴訟代理人  魏翠亭律師
            陳恩民律師
被      告  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添    
訴訟代理人  洪榮宗律師
            賴建宏律師
複 代 理人  郭懿萱律師
受  訴  訟
告  知  人  涂敬鳳  
            涂煜生  
            涂敬龍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林裕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保險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美金伍萬零伍佰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美金壹拾伍萬壹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查兩造因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與被告簽訂之保單號碼000000000號之「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而涉訟，依「保誠人壽卓越人生外幣變額壽險保險單條款」（下稱系爭保險契約）第42條約定：「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等語，有該契約條款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1頁）。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人即原告之被繼承人古秀梅生前住所地位於新竹縣湖口鄉，屬本院轄區，是本院就本件訴訟有管轄權，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得於訴訟繫屬中，將訴訟告知於因自己敗訴而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訴訟之結果，於第三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者，法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相當時期，將訴訟事件及進行程度以書面通知該第三人，民事訴訟法第65條第1項、第67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起訴主張古秀梅於民國110年5月5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即原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無效，被告應依古秀梅於110年4月24日所為保險受益人變更申請（即原告1人）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予原告乙情，足見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雖非本件訴訟之當事人，然本件訴訟之結果，對於渠等3人能否領取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爭議上，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本院已依被告之聲請以書面通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而為訴訟告知程序（見本院卷第213至217、259至263頁），惟渠等3人除曾到庭陳述意見外，均未聲明參加訴訟，爰將渠等3人列為受訴訟告知人。
三、又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時，訴之聲明第1項為：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202,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9頁），嗣於113年1月12日具狀更正請求之金額為美金151,500元（見本院卷第389頁）。經核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核屬單純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之上開規定，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之母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原告之兄姊即受訴訟告知人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嗣於102年7月3日古秀梅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02年7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再於110年4月24日簽立保險契約變更申請書（下稱110年4月申請書），申請變更受益人為原告1人。嗣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其死亡後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詎被告卻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有爭議為由拒絕給付上開保險金，為此提起本件訴訟。
　㈡原告向被告請領古秀梅之身故保險金美金202,000元遭拒後，涂敬龍、涂煜生即對原告及涂敬鳳提起請求分割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分割共有物訴訟，並經鈞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051號審理（下稱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該案原告涂敬龍等人雖提出110年5月5日之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惟：
　⒈古秀梅多年來均與原告同住並由原告負責照顧，嗣於106年間原告父母親所遺多筆房產均遭原告其他兄弟姊妹即涂敬龍等人過戶，原告於110年間得知此事後告知古秀梅，古秀梅才於000年0月間將原告與其居住之門牌號碼新竹縣○○鄉○○路0段00號房地過戶予原告，並簽立110年4月申請書，向被告申請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更改為原告1人。
　⒉至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所提出之系爭申請書，其上之簽名顯非古秀梅所為，且涂敬龍、涂煜生於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中均稱未親眼見到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對於該申請書記載之受益人係以電腦打字方式為變更，渠等2人亦均表示沒有意見，另涂敬鳳於本件到庭作證時亦證稱並未親眼看見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名。況古秀梅於110年4月29日至000年0月0日間，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症狀，經治療後意識有所改善，然於110年5月12日病況急轉直下、意識混亂而再次入院治療，並於4天後之110年5月16日死亡，自無可能於110年5月5日簽名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
　⒊此外本件經原告聲請將古秀梅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簽名、贈與契約書5紙上之「古秀梅」簽名，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送請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進行鑑定，其鑑定結果亦研判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簽名與此前文書之「古秀梅」簽名，應非同一人所寫，可見系爭申請書之保險契約變更應不生效力。
　㈢既然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簽名並非古秀梅所簽，被告自應依照110年4月申請書之內容，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給付予原告。又被告現已於111年8月15日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4分之1之保險金即美金50,50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剩餘保險金金額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至被告辯稱其已依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下稱金融消費評議中心）111年評字第34號評議書（下稱111年評議書），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並依前開臺北地院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完成支付等語，惟111年評議書係涂煜生對被告就系爭保險契約爭議，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請評議，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經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認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究非認定被告僅應給付原告美金50,500元，對原告自不生效力，亦無任何拘束力可言，則被告前開向臺北地院執行處所為之陳報，並抗辯已於原告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保險金範圍內，向臺北地院支付完成，僅係被告自認對原告有美金50,500元之債務，實則為確認原告得向被告請求之保險金債權金額，被告仍應將其餘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原告。
　㈣綜上，爰聲明：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美金151,5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㈠古秀梅於101年8月27日以自己為要保人、被保險人，向被告投保保險金額美金202,000元之系爭保險契約，嗣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而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古秀梅最後所為系爭申請書之變更為準，即受益人應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被告依此辦理系爭保險契約之給付應無違誤，原告主張110年4月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既非古秀梅最後所為之變更，自無從拘束被告。而原告雖主張古秀梅於110年4月29日因腸道阻塞、尿道炎、巴金森氏症、糖尿病等原因送往急診就醫，斯時已意識混亂，應無可能簽立系爭申請書變更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等語。惟依古秀梅之住院診療計畫說明書記載，當時古秀梅除有上開症狀外，並無陷於意識混亂，其意識混亂一說僅為陪同家屬於急診護理評估紀錄中之主訴，並非專業醫護人員之診斷結果，原告意圖假借古秀梅主治醫師之診斷說明為其主張背書，不當連結具專業之醫療診斷結果與自己之說詞，其混淆事實之意圖明顯，洵不足採。
　㈡又原告先前即因偽造涂煜生之簽名，擅將涂煜生之股份出售，遭鈞院另案刑事判決判處其犯偽造私文書罪確定，經涂煜生另案訴請原告給付因無權遭轉讓股份所受之損害，並經鈞院判決原告應給付涂煜生人民幣191,082元及法定遲延利息。為此，臺北地院執行處於110年7月13日核發扣押命令予被告，禁止被告於上開判決金額之範圍內，向原告就其已得請領之系爭保險契約債權為給付或其他處分。被告因接獲上開扣押命令，且系爭保險契約全數受益人未提出完整之身分證明文件向被告請領其應得之保險給付，被告乃作出暫不為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給付之決定。因被告基於前述理由暫不給付保險金，涂煜生乃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申訴，經該評議中心作成111年評議書，該評議書亦認定系爭申請書之受益人變更應屬有效，最終認定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應均分保險金。被告於收受111年評議書後即向臺北地院執行處陳報，並依該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於原告就系爭保險契約得請求之範圍內（即美金50,500元）向臺北地院支付完成。足見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不得再向被告請求給付保險金。
　㈢何況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先前以證人身分到庭均證述並未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亦未親眼見聞古秀梅在該申請書上簽字，則該申請書是否為古秀梅親簽，顯屬有疑，原告亦無權依該申請書請求被告給付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美金202,000元全數。
　㈣綜上，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⒉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⒊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受訴訟告知人之陳述：
　㈠涂敬龍之陳述：
　　涂敬龍一向服從古秀梅所為之決定，迄至古秀梅死亡前，涂敬龍仍一如往常照顧服從古秀梅。此前涂敬龍從未聽聞古秀梅提及其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1人，故涂敬龍對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深感訝異，惟涂敬龍對古秀梅所為之決定沒有意見。
　㈡涂敬鳳之陳述：
　　現在兩造爭執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之古秀梅簽名是否為本人親簽，此2份文件均為自寄件，古秀梅期間均有生病，無法證明110年4月申請書之簽名亦為古秀梅親簽。又涂敬鳳係於涂敬龍、涂煜生提起另案分割共有物訴訟後，才見過110年4月申請書與系爭申請書。古秀梅在世時從未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故涂敬鳳質疑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
　㈢涂煜生之陳述：
　　自古秀梅受人照顧開始，其大部分期間均為涂敬鳳照顧，涂敬鳳甚至另請外勞照顧古秀梅，古秀梅之身分證、印章、財產均由涂敬鳳管理，原告僅係1週送1餐飯，實際上涂敬鳳比任何人了解古秀梅之狀況。又涂煜生忘記如何取得系爭申請書，該申請書之地址變更為涂煜生之戶籍址，係因涂煜生曾向古秀梅告知將文件寄送至涂煜生之地址，至於該地址究竟係何人申請變更，涂煜生亦不知情。此外涂煜生亦從未聽聞古秀梅曾提及將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全部分配予原告一事，對於110年4月申請書之效力仍有質疑。
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其母古秀梅前以古秀梅自己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於101年8月27日向被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約定身故保險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受益人為原告及原告之兄姊即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嗣古秀梅以102年7月申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等3人，又以110年4月申請書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1人，其後古秀梅於110年5月16日死亡，原告以系爭保險契約受益人身分向被告請領身故保險金，經被告以系爭申請書已將受益人變更為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為由拒絕給付。涂煜生另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之給付向金融消費評議中心提出申訴，經該評議中心以111年評議書決定被告應給付涂煜生美金50,500元，被告並於111年8月15日依臺北地院核發之111年7月20日執行命令，向該院解繳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得請領之1/4保險金即美金50,500元等情，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102年7月申請書、110年4月申請書、系爭申請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44、47至52頁），復有被告提出系爭申請書、111年評議書、111年7月20日北院忠110司執地字第45942號執行命令、臺灣銀行匯出匯款賣匯申請書等件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07至111、127至135頁），兩造對此均不爭執，自堪信為真。
　㈡按受益人經指定後，要保人對其保險利益，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仍得以契約或遺囑處分之，要保人行使前項處分權，非經通知，不得對抗保險人，保險法第111條定有明文。要保人行使保險法第111條第1項之處分權，固無須得到保險人之同意，惟為能客觀確定要保人是否行使更換受益人之處分權，要保人與保險人於保險契約約定要保人更換受益人須履行一定之程序，而該約定內容又不違反保險法第111條之規定，要保人自須履行該約定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752號判決參照）。又依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完全殘廢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規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一、於訂立本契約時，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受益人。二、於保險事故發生前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受益人，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保險公司者，不得對抗保險公司。前項受益人的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時，本公司應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等語，有原告提出系爭保險契約條款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79頁），可知系爭保險契約需要保人即被保險人古秀梅踐行上開程序後，始能發生更換受益人之效力。
　㈢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等語，為被告所否認，惟經本院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送請調查局進行筆跡鑑定，其鑑定結果為：本院向新竹○○○○○○○○○調取之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甲類筆跡，捺印清晰之印鑑變更欄上指紋編為A類指紋；原告提出古秀梅簽名及蓋具指印之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乙類筆跡，其按捺之指紋則編為B類指紋；系爭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47至52頁）上「古秀梅」筆跡編為丙類筆跡，而甲類筆跡與乙類筆跡筆劃特徵相似，研判有可能為同一人所書；甲、乙類筆跡與丙類筆跡筆劃特徵不同，研判應非同一人所書，此外A類指紋與B類指紋相同等情，有調查局112年12月26日調科貳字第11203330210號函檢送之鑑定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71至386頁），並衡以上開鑑定報告書非以單一文件為對照，而係以古秀梅於本訴訟外辦理其他事務或為其他法律行為時所簽之數項文件互為特徵比對，且調查局為國內具有筆跡鑑識專業之機關，亦與兩造之間並無特殊情誼，應能為公正、誠實及正確之鑑定等節，已足採信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關於「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再者，參以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到庭所為之證述，其中涂敬龍、涂敬鳳等2人均稱未曾見過該申請書，涂煜生則證稱曾見過系爭申請書，惟另表示古秀梅於000年0月間應不太可能有寫字之能力等情（見本院卷第340、343、345、346頁），亦均無法證明渠等3人曾經親眼見聞古秀梅在系爭申請書上簽字，堪認原告主張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非古秀梅所親簽乙情，應屬事實。
　㈣對於上開鑑定結果，被告雖否認前開原告所提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上開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非古秀梅本人親簽，故調查局援引錯誤之契約書上簽名，據以判斷系爭申請書上簽名，其鑑定結果自有違誤等語。惟觀前開鑑定報告書記載之鑑定內容，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甲類筆跡），與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乙類筆跡）相似，此外上開2份文件上蓋印之指紋亦屬相同，當可推知原告所提贈與契約書上「古秀梅」筆跡及指紋，均為同一人即古秀梅所親簽及按捺，是調查局依據上開2份文件均為同一人親簽之結果，再與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即丙類筆跡）互核，復因認定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筆跡，與上開2份文件之筆跡特徵不同，研判系爭申請書與上開2份文件非同一人所簽，亦即認定系爭申請書上之「古秀梅」筆跡並非古秀梅所親簽，其推論之結果自無違誤之處。此外，被告復未提出其他具體之事證，足以證明前開鑑定結果有何瑕疵或違誤之處，則其否認上開贈與契約書形式上真正，並抗辯前揭鑑定結果不實云云，自難採信。
　㈤又被告抗辯縱系爭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並非古秀梅親簽，惟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非古秀梅親簽等語。經查：
  ⒈本院依被告聲請囑託調查局鑑定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之簽名，與101年8月27日系爭保險契約要保書、、101年8月31日、102年7月3日保險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古秀梅」之簽名，是否為同一人所為等節，調查局於113年6月20日以調科貳字第11303177920號函覆稱：「因參考筆跡質量欠佳，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如仍需鑑定，建請補送古秀梅於民國110年間（或相近時期）之平日簽名筆跡資料原本多件，併同原待鑑資料過局，俾利鑑析。」等語（見本院卷第453頁）。
  ⒉兩造雖聲請再送鑑定等語。惟按供核對之筆跡是否與文書上之筆跡相符，法院本得依其自由心證判斷之，如認為無命鑑定之必要，無論當事人有無鑑定之聲請，法院均得不命鑑定自為判斷（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905號判例意旨供參）。本院以古秀梅於110年4月8日印鑑變更申請書（影本見本院卷第53頁）、108年7月15日、109年2月10日贈與契約書之簽名筆跡（影本見本院卷第325至333頁）（經調查局鑑定為古秀梅之真跡），與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名（影本見本院卷第44頁）互核比對，110年4月申請書「古秀梅」簽名之筆順、筆勢、轉折、勾勒及神韻，呈現筆劃僵硬、不自然、筆觸不連續之運筆模式，與上開經鑑定為古秀梅真正之筆跡特徵甚為相似，堪認110年4月申請書上「古秀梅」之簽字亦為古秀梅本人所親簽。兩造聲請再送筆跡鑑定，核無必要。
　㈥再按系爭保險契約第19條第3項約定：「被保險人在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且身故當時已滿十五足歲者，本公司按『身故、完全殘廢保險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見本院卷第69頁）。查系爭保險契約依系爭申請書所為受益人之變更，既非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古秀梅所為，業如前述，依前揭保險法第111條規定及系爭保險契約第37條第1至3項約定，自難認該次受益人之變更係經古秀梅之同意，而生變更受益人之效力，則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以系爭申請書變更前，即110年4月申請書之約定，乃係原告1人。又古秀梅於系爭保險契約有效期間死亡，約定之身故保險金金額為美金202,000元，其中美金50,500元部分因原告另有積欠債務而經被告依臺北地院核發之執行命令解繳予臺北地院，為兩造所不爭執，是原告本於上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扣除解繳予臺北地院後剩餘之身故保險金美金151,500元（計算式：美金202,000元－美金50,500元＝美金151,5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㈦至被告抗辯縱認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應依110年4月申請書之變更，僅有原告1人，然被告既已依系爭申請書之變更，按各1/4比例給付予原告及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4人，是原告對被告之系爭保險契約保險金債權已消滅云云。惟按債為特定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第三人並無請求債務人向債權人給付之權利，此為債之相對性原則。查本件被告雖就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美金202,000元，於扣除美金50,500元後，就其餘美金151,500元部分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系爭保險契約之受益人既為原告1人，已據本院認定如前，依上開說明，僅原告對被告有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金債權存在，被告雖抗辯已將其餘保險金美金151,500元給付予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惟上開給付係被告與涂敬龍、涂敬鳳、涂煜生等3人間之法律關係，要與原告無涉，原告仍得請求被告給付其餘未獲受償之保險金美金151,500元。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不予憑採。
　㈧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33條第1項本文、第229條第2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所為之給付，並未約定期限給付，復未經催告，係經原告起訴而為訴訟程序，是原告就其所得請求之金額，另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1年8月23日，送達證書見本院卷第8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保險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美金151,500元，及自111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欣怡
以上正本係依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3　　日
                              書 記 官  魏翊洳
                              


